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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致：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宝胜股份”）的委托，作为宝胜股份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 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 

为本次交易，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实进行了

查验，并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出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本所律师就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

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释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相同用语的释义一致。 

就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有关事项，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概述 

根据宝胜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等文件，本次交易的

整体方案如下： 

宝胜股份以现金方式购买 JX 金属持有的金源铜业 51%股权。参考经中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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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备案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金源铜业的评估价值，交易双方协商确定金源铜

业 51%股权的转让对价为 25,776.2007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宝胜股份持有金源铜业 51%股权，金源铜业成为宝胜股份

的控股子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如下批准和授权： 

（一）宝胜股份的批准和授权 

1、2017 年 1 月 16 日，宝胜股份第六届董事会十四次议审通过了《关于收

购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 51%股权并签署〈转让协议〉及附属文件的议案》，同

意公司与 JX 金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收购完成后方可生效的金源铜业的《合

资同》及公司章程。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7 年 1 月 24 日，宝胜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

议案》、《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

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宝胜股份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宝

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关于规范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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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3、2017 年 8 月 29 日，宝胜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署<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修

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审计

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

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结果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7 年 9 月 15 日，宝胜股份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 51%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附属文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

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签署<常州金源铜业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

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

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结果的公允性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已取得的授权与批准 

根据 JX 金属提供的证明，本次交易已获得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获得有效的

内部批准。 

（三）金源铜业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2017 年 1 月 13 日，金源铜业董事会临时会议作出决议，同意 JX 金属将所

持金源铜业 51%股权转让给宝胜股份。 

根据五矿金属和常州产投出具的同意函，五矿金属和常州产投同意放弃对 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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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拟转让给宝胜股份的金源铜业 51%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四）已取得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和备案 

1、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2017 年 4 月 11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商反垄初审函[2017]第 89 号《不实

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决定对宝胜股份收购金源铜业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2、《评估报告》备案 

2017 年 8 月 8 日，中航工业对中发国际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

了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满足，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条件。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过户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向金源铜业出具

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营业执照》及金源铜业最新适用的《常州金

源铜业有限公司章程》，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金源

铜业 51%股权已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核准转让至宝胜股份向名下。本次变更完

成后，金源铜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1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144,038,790.00 51.0000% 

2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102,497,155.68 36.2913% 

3 JX 金属株式会社 29,485,305.17 10.4399% 

4 常州工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407,749.15 2.2688% 

合计 282,429,000.00 1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经完成将交易标的过户至宝胜股份名

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交易对方已履行了将交易标的交付给宝胜股份的义务。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根据宝胜股份与 JX 金属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2017 年 8 月 29 日签署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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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经本所律师查验宝胜股份提供的相关付款凭证，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宝胜股份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约

定将 100%股权转让款支付至 JX 金属指定的账户。 

 

本所律师认为，宝胜股份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交

易对方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已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 

四、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本所律师核查宝胜股份公开披露信息以及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相关文件

并根据宝胜股份的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

未发生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实质差异的情形。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宝胜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根据宝胜股份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宝胜股份公开披露信息，本次

交易实施过程中，2017 年 2 月，史建东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其担

任的公司副总裁职务，除此之外，宝胜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

变更。 

（二）金源铜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根据金源铜业提供的相关会议文件、金源铜业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源铜业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董事 

山尾康二（董事长）、青木威尚（副

董事长）、李智聪（副董事长）、松个

崎高穗、西岛千秋、李星、王昌林、

王浩、小野哲也、宫林良次 

夏成军（董事长）、青木威尚（副董事长）、

李智聪、孙爱军、刘月春 

监事 唐长泉、FUKUZAWA ISHO 卜荣、FUKUZAWA ISHO 

高 级 管 叶国民（总经理）、青木威尚、白彦 孙爱军（总经理）、青木威尚、刘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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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 玲、唐鹤莲、陆远征、蔡优丰、闵涛、

徐斌 

白彦玲、唐鹤莲、陆远征、蔡优丰、闵涛、

徐斌 

 

经本所律师核查，金源铜业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六、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宝胜股份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宝胜股份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根据宝胜股份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宝胜股份公开披露信息，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宝胜股份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未发生宝胜股份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相关交易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交易协议的履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宝胜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协议均已生效，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协议的约

定已履行或正在履行上述协议项下的义务，未出现违反该等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宝胜股份已在《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披露了本次交易涉

及的相关承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其出具

的相关承诺的内容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的方案、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交易

有关交易协议及涉及的各项承诺等文件，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本次交易各方应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交易协议及各项承诺，并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相关后续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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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风险。 

九、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生效

条件已经满足，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条件； 

（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交

易的实施过程及结果符合《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中，未发生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

形； 

（四）宝胜股份和金源铜业相关人员的变动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

有效； 

（五）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宝胜股份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未发生宝胜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的情形； 

（六）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易各方均按照协议的约定已履行或正

在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按

照其出具的相关承诺的内容履行相关义务，未出现相关承诺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宝胜股份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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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系《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    

马  群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李远扬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颜爱中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